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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八公山区景区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
通知

淮八府办〔2023〕20号

区直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《八公山区景区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经第 18届区人民政府第

2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2023年 9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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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公山区景区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八公山区景区的管理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

用风景区资源，根据国务院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和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，结合八公山区景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按照省政府批准的《八公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

（2016-2030）》划定，本办法适用于属于八公山区行政管辖范围

的景区的保护、开发、监督和管理等活动。

第三条 八公山区景区管理实行严格保护、科学规划、统一

管理、永续利用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八公山区文旅局负责辖区内的旅游行业监管工作。

第五条 八公山区景区管理机构（以下统称八公山风景区管

理处），负责本区内景区的保护、利用和统一管理工作。其主要

职责是：

（一） 负责八公山区景区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；

（二） 负责八公山区景区旅游活动的开展，维护旅游市场

秩序、环境卫生、保障旅游安全等工作；

（三） 负责八公山区景区内建设项目和有关活动的监督管

理工作；

（四） 建设、管理和维护八公山区景区内基础设施以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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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公共设施，改善游览服务条件；

（五） 宣传、贯彻有关风景区保护和管理的法律、法规；

（六） 接受社会各界人士关于风景区投诉建议的反馈工作；

（七） 管理与八公山区景区保护有关的其他事项。

第六条 八公山区行政管辖范围内的风景区涉及的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应当引导村（居）民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

业、生态林业和旅游服务业，支持协助做好风景区资源的保护、

利用和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八公山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

好八公山区景区保护、管理和监督工作。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

护八公山区景区资源和设施的义务，有权制止、举报破坏风景区

资源和设施的行为。

第八条 八公山区编制城乡规划以及有关规划，涉及八公山

区景区和外围保护地带的，有关部门应当书面征求八公山风景区

管理处的意见。

第九条 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处应当对风景区内的奇峰、异石、

古树、名木、溪流、泉水、深潭、瀑布和寺庙、摩崖石刻、古建

筑、古遗址等，设置标牌，依法严格保护。

第十条 八公山区景区内的河床、溪流、泉水、瀑布、深潭

水流、水源等，除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进行整修、利用外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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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原貌，不得擅自截流、改向或者进行其他人为改变。

第十一条 建立八公山区景区森林资源分级保护机制，科学

保护和利用森林资源。未经依法检验检疫的动植物不得引入风景

区。

第十二条 八公山区景区的森林防火工作由八公山风景区

管理处负责。应当会同林业主管部门、属地林场、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健全防火组织，建立联防制度，加强防火宣传，完善防火设

施，制定应急预案，实行信息共享。

第十三条 八公山区景区内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 损毁园林建筑、雕塑以及标界、标牌、座椅、垃圾

箱等公共设施；

（二） 攀折林木，损坏绿地，擅自采摘采挖野生花果、药

材等；

（三） 在景物、设施上刻划、涂污；

（四） 乱扔瓜果皮核、食品包装物和其他杂物；

（五） 在非指定区域吸烟、烧香燃烛；

（六） 开山、采石、开矿、开荒、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、

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；

（七） 修建储存爆炸性、易燃性、放射性、毒害性、腐蚀

性物品的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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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 倾倒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；

（九） 向水体排放未经处理或者处理后未达标的污水；排

放有毒有害气体或者倾倒其他污染物；

（十） 捕猎野生动物，破坏水生植物；

（十一）其他破坏风景区资源、公共设施和违反风景区管理

秩序的行为。

第十四条 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处应当按照风景区规划要求，

合理保护和利用资源、改善交通、服务设施和游览条件；统一布

点风景区内的经营服务网点和公共设施，并与周围景观相协调。

第十五条 八公山区景区内的建设活动，需经八公山风景区

管理处审核后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办理审批手续，不得建设污

染环境、妨碍游览、破坏视线走廊和自然景观的建（构）筑物以

及其他设施。

第十六条 在八公山区景区内进行建设等活动的单位和个

人，应当服从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，采取有效措施保

护周围景物、水体、林草植被、野生动物资源、地形地貌以及公

共设施；建设活动结束后，应当及时清理场地，恢复环境原貌。

第十七条 八公山区景区内绿化造林和林相改造应当坚持

保护生态环境与改善观赏环境相结合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

在风景区内采伐林木；因项目建设、林相改造、抚育、更新等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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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采伐林木的，应当征求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处的意见，并报经林

业主管部门批准。

第十八条 在八公山区景区内进行下列活动，应当经八公山

风景区管理处审核后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报相关主管部

门批准：

（一） 因施工等需要搭建临时性建（构）筑物、设施或者

临时堆放物料，开挖或者临时占用绿地；

（二） 设置雕像或者塑造塑像，恢复或者新增摩崖石刻、

碑碣；

（三） 利用文物、景物、景点拍摄商业影视作品；

（四） 设置、张贴商业广告；

（五） 举办体育赛事、大型游乐等活动；

（六） 改变水资源、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动；

（七） 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。

第十九条 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

度，加强安全管理和从业人员教育培训；定期检查和维护维修安

全设施，排查整治安全隐患；制定应急管理预案，完善应急救援

体系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保护游客安全和景物完好。

第二十条 在八公山区景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

应当在指定地点、区域和规定的经营范围内依法经营、文明经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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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的管理、监督和检查，不得擅自摆摊设

点、扩面经营、店外经营，不得帮助游客逃票，不得以强行拦车、

驾车尾随、拉客等方式强制游客消费，不得以虚假宣传等方式误

导游客消费。

第二十一条 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处应当科学合理地确定八

公山区景区的游客容量和游览路线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旅

游旺季疏导游客的具体方案。

第二十二条 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处应加强景区日常巡查，及

时发现、制止侵占风景名胜区用地、开山、采石、违法违规建设、

私搭乱建等行为，视情节轻重移交有关部门实施行政处罚；涉嫌

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三条 八公山区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，依照国

家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处不得将规划、管理和监督

等行政管理职能委托给企业或个人行使。

第二十五条 工作人员不得在风景区内从事经营活动，不得

在风景名胜区内的企业兼职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10月 1日起试行。


